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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3 年单位预算说明 

 
一、单位基本概况 

（一）职能职责。人民法院的职责，是通过审判活动，

惩治一切犯罪分子，解决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主义法治

和社会经济秩序，保卫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财产、劳动群众

集体所有制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

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顺利进行。武冈市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在当地

党委的领导和上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主

要职责是： 

1.审判法律规定由本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

案件； 

2.审判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的抗

诉案件； 

3.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告诉申诉的刑事、民事、行

政案件； 

4.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执行人

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及法律规定由

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 

5.依照法律规定执行国家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非诉行

政案件； 



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受理国

家赔偿案件； 

7.调查研究审判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总结审判工作

经验，并提出司法建议； 

8.负责本院的思想政治、机关党建、组织人事、教育培

训等工作，按照权限管理本院工作人员； 

9.管理本院有关经费和物资装备； 

10.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审判工作中宣传法

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11.负责对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

指导； 

12.承办其他应由武冈市人民法院负责的工作。 

（二）机构设置。武冈法院系审判机构，单位设 15 个

庭、室、局、队。具体为：政治部，综合办公室，审判管理

办公室，立案庭，民一庭，民二庭，刑事庭，行政庭，执行

局，司法警察大队，龙溪铺法庭，湾头桥法庭，大路坪法庭，

邓家铺法庭，荆竹铺法庭。 

（三）单位预算单位构成。武冈市人民法院 2023 年单

位预算公开单位构成包括：武冈市人民法院单位本级。本单

位没有下级预算单位。 

二、单位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

有资本经营等财政拨款收入，以及经营收入、事业收入等单

位资金。2023 年本单位收入预算 3119.68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 2661.38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 万元，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0

万元，上级财政补助收入 225.62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232.68

万元。收入较去年增加 60.45 万元，主要是增人增资、工资

调标、聘用制书记员经费等。 

（二）支出预算：2023 年本单位支出预算 3119.68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2711.68 万

元，教育支出 0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 128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130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150

万元。支出较去年增加 60.45 万元，主要是公共安全支出增

加了 60.45 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2023 年本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 3119.68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0 万元，占 0%；公共安全 2711.68

万元，占 86.9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28 万元，占 4.1%，

卫生健康支出 130 万元，占 4.17%，住房保障支出 150 万元，

占 4.81%，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一）基本支出：2023 年本单位基本支出预算数 2528.5

万元，主要是为保障部门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

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 

（二）项目支出：2023 年本单位项目支出预算 591.18

万元，主要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



而发生的支出，包括其他事业发展资金、运行维护经费、业

务工作经费等，其中：其他事业发展资金支出 383.59 万元，

主要用于党建、陪审员工资、扫黑除恶、数字法庭等方面；

运行维护经费支出 30.15 万元，主要用于信息化建设、设备

购置等方面；业务工作经费 177.44 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023 年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安排的支出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2023 年本单位机关运行经费 832

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55.72 万元，下降 6.28%，主要是在

保障法院各项业务经费的同时，坚持厉行节约，降低了机关

运行成本。 

（二）“三公”经费预算：2023 年本单位“三公”经费预

算数为 41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 41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公务用

车运行费 41 万元），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2023 年“三

公”经费预算较 2022 年减少 44 万元，主要是公务接待费减

少。 

（三）一般性支出情况：2023 年本单位会议费预算 0

万元，拟召开 0 会议，人数 0 人；培训费预算 3 万元，拟开

展 3 培训，人数 66 人，内容为陪审员法律知识培训；拟举

办 0 次节庆、晚会、论坛、赛事活动，经费预算 0 万元。 

（四）政府采购情况：2023 年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285 万元，其中，货物类采购预算 159 万元；工程类采购预

算 0 万元；服务类采购预算 126 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用使用及新增资产配置情况：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本单位共有公务用车 18 辆，其中：执法执

勤用车 16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2 辆；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

上通用设备 0 台，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2023

年拟新增配置公务用车 2 辆，其中，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

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2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 0 辆；新增配备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 

（六）预算绩效目标说明：本单位所有支出实行绩效目

标管理。纳入 2023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

3119.6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528.5 万元，项目支出 591.18

万元，具体绩效目标详见报表。 

六、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单位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

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

专用资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

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

费用。 

2、“三公”经费：纳入省（市/县）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

“经费，是指用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公务接待费、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因公出国（境）费。其中，公务接待

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以及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因公出国（境）费反

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

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等支出。 

 

 

第二部分 2023 年单位预算表 

 

附：1 表-23 表 

 

 

 

 

 

 

 

 

 


